
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管理办法

（1999年 9月 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 42号

发布施行，根据 2014 年 6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令第 132 号《公安部关于修改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边境通行证件的管理，维护

边境管理区的治安秩序，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

合我国边防管理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在陆地边境地区划定边境管理

区（含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实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边境管理区通行下》（以下简称《边境通

行证》验查管理制度。



第三条 凡进出边境管理区的人员，均适用本

办法。

第四条 公安部边防管理局是全国《边境通行

证》和主管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

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边境通行证》管理工作。

第二章 进出边境管理区证件

第五条 常住边境管理区年满 16 周岁的中国

公民，凭《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以下

简称《居民身份证》）在本省、自治区的边境管

理区通行；前往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边境

管理区，须持《边境通行证》。

第六条 凡居住在非边境管理区年满 16 周岁

的中国公民，前往边境管理区，须持《边境通行

证》。



第七条 凡经由边境管理区出入国（边）境的

人员，凭春出入境有效证件通行。

外国人、无国籍人前往未对外国人开放的边

境管理区，须持公安机关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国人旅行证》。

海外华侨、港澳台胞前往未对外开放的边境

管理区，须持《国境通行证》。

第八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官兵进出边境管理区，须分别持《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人通行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通行

证》和本人有效证件；驻在边境管理区内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官兵，凭本

人有效证件进出边境管理区。

第三章 《边境通行证》的申领



第九条 凡年满 16 周岁的中国公民前往边境

管理区，依照本办法第二章之规定，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申领《边境通行证》：

（一）参加科技、文化、体育交流或都业务

培训、会议，从事考察、采访、创作等活动的；

（二）从事勘探、承包工程、劳务、生产技

术合作或者贸易洽谈的；

（三）应聘、调动、分配工作或者就医、就

学的；

（四）探亲访友、经商、旅游的；

（五）有其它正当理由必须前往的。

第十条 申领《边境通行证》应当向常住户口

所在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或者指定的公安派了所

提出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凭单位证明，可

以向非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或者

指定的派出所提出申请：



（一）常住户口所在地与工作单位所在地在

同一城市，但不在同一辖区的人员；

（二）中央各部委和省级人民政府的驻外办

事处人员；

（三）已在非常住户口所在地暂住一年以上

的人员；

（四）因工作调动，尚未办妥常住或者暂住

户口的人员；

（五）因紧急公务，确需前往边境管理区的

国家工作人员。

第十一条 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凭 有效证

件向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或者

县、市公安局申领《边境通行证》。

第十二条 经省级公安、旅游部门批准，旅游

公司组织赴边境管理区旅游的人员，应当在出发

地的公安机关办理《边境通行证》。



第十三条 申请领取《边境通行证》的人员应

当填写《边境通行证申请表》；交验本人《居民

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证件，并履行下列手续：

（一）机关、团体、事业单位人员由单位保

卫（人事）部门提出审核意见；

（二）企业单位设保卫部门的，由保卫部门

提出审核意见；未设保卫部门的，由企业法人提

出审核意见；

（三）其他人员由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

出所或者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审核意见；

（四）已在边境管理区务工的人员还应当出

具劳动部门的聘用合同和用工单位证明。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不予

受理：



（一）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和公安机关、国家

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认定有犯罪

嫌疑的人员；

（二）被判处刑罚正在服刑的人员；

（三）正在被劳动教养的人员；

（四）公安机关认为不宜前往边境管理区的

人员。

第四章 《边境通行证》的签发

第十五条 《边境通行证》由县级以上公安机

关签发。边远地区和人员进出边境管理区较多的

地区，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批准，

由指定的公安派出所签发。

第十六条 《边境通行证》的签发应当专人负

责，严格管理，简化手续，方便群众。



第十七条 签发《边境通行证》一律用黑色墨

水填写或者使用微机填写，字迹工整，项目填写

全面，不得涂改，并加盖发证机关的行政印章或

者边境地通行下专用章。

第十八条 《边境通行证》实行一人一证，并

与《居民身份证》同时使用。对不满 16 周岁的未

成年代不单独签发证件，可与持证人偕行，但不

得超过二人。

第十九条 《边境通行证》的有效期不得超过

三个月，可多次往返使用；对常驻住或者经常入

出边境管理区的人员，其证件有效期最长可到一

年。

第二十条 《边境通行下》有效期满后，持证

人应当向原发证机关缴销证件。证件存根、缴销

的旧证件及《边境通行证申请表》的保存期为两

年，销毁时应登记造册。



第五章 《边境通行证》的查验

第二十一条 前往边境管理区的人员须持本

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有效证件，经边防公安检查站、

铁路公安部门查验后，才能进入边境管理区。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边防公安检

查站、铁路公安部门有权阻止进入边境管理区：

（一）未持边境通行证件的；

（二）持过期、失效边境通行证件的；

（三）持伪造、涂改的《边境通行证》、冒

用他人《边境通行证》或者其他证件的；

（四）《边境通行证》未与《居民身份证》

同时使用或者与假《居民身份证》同时使用的；

（五）拒绝接受查验证件的。



第六章 处罚

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处罚由边

防公安检查站或者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执行。

第二十四条 持用伪造、涂改、失效的《边境

通行证》或者冒用他人《边境通行证》的除收缴

其证件外，应当视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 100 元

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对伪造、涂改、盗窃、贩卖《边

境通行证》的，除收缴其证件外，处以 1000 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二十六条 拒绝、阻碍公安机关检查验证人

员依法执行公务，未使和暴力、威胁方法的，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

处罚。



第二十七条 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本办

法时，如有利用职权索取贿赂或者其他违法行为，

情节轻微的，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分；情节严

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公安机关签发《边境通行证》，

必须严格执行收费标准，使用财政部统一印制的

证件收费收据。证件收费应当坚持专款专用、收

支两条线的规定 。

第二十九条 《边境通行证》式样由公安部制

定，并统一印制。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